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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 
113學年度第1次系所主管會議(含院評鑑委員)紀錄 

一、時間：113年8月28日(星期三)12:30 
二、地點：教育學院大樓3樓第一會議室 
三、主席：田秀蘭院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呂俊毅秘書 
四、出席：王馨敏主任、李文瑜副院長、林建福主任、柯皓仁院長、程景

琳主任、黃信豪主任、董貞吟主任、廖世璋主任、劉惠美主任(陳佩君

助教代)(依姓氏筆劃排序) 
請假：胡益進副院長 

五、主席報告 
(一)有關本校113年度資訊安全及個保護內部稽核報告結果如附件1(4-

10頁)。 
(二)研發處修訂本校「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施行細則」相關說明如附件

2(11-26頁)。 
(三)國際處有關深化策略姊妹校及國際化策略簡報如附件3(27-61頁)。 
(四)請各系所鼓勵新進教師申請教育部玉山學者申請如附件4(62-68頁)。 
(五)教育學院學士班UPE模組於113學年度開始實施，今年共有9名學生

參與UPE模組，請各系所同意學士班學生修習相關課程。 
六、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： 

案         由 提 案 單 位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

提案一： 
擬依本校辨理自籌收入工作績
效衡量要點第八點規定訂定
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
暨所屬各院系所人員績效考核
及支領工作績效酬勞原則」 

教育學院 
請學院就考核依據及標準
訂定明確規範，讓各系所
可以依循辦理 

已再修訂提本次
會議討論 

提案一： 
圖資所擬提報碩博班「人資互
動」之數位課程教學計畫表 

圖資所 照案通過 已送課務組彙辦 

決 議：同意備查。 
 

七、討論事項： 
提案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學院 
案 由：訂定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暨所屬各院系所人員績效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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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支領工作績效酬勞原則」案，提請討論。 
說 明： 

（一）依據本校113年5月7日師大秘字第1131013427號函及「本校辨理

自籌收入工作績效衡量要點」第八點規定辦理(附件5，69-74頁)，
本案係學校為獎勵各單位自籌收入相關同仁特定訂上述要點，

主要將各單位自籌收入之部份比例提撥為行政同仁工作績效酬

勞(結算各系所112年自籌收入及提撥經費如第頁供參)。 
（二）經參考學校提供之範例及諮詢主計室意見，擬訂本支領原則並

明訂依據前一年考核情形核發經費額度(附件6，75-76頁)，本原

則僅為規範性，各系所可視實際業務需求決定是否提撥。 
決 議：依會上意見修訂部分條文及表格內容，修訂後通過。 
 
提案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特教系所 
案 由：特教系所擬修訂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殊教育學系暨復健諮商與高

齡福祉研究所評鑑作業要點」，提請討論。 
說 明： 

（一）特教系所因復諮所更名為「復健諮商與高齡福祉研究所」，配

合修訂本評鑑作業要點及部分條文內容。  
（二）本案經特教系所113年5月7日修訂通過，修訂條文對照表及修訂

後條文詳如附件7(77-79頁)。 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另提院務會議備查。 
 

提案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學院 
案 由：本院擬規劃於 113 年 12 月 12 日至 16 日組團至越南河內市學術參

訪及參加 IWALS2024 研討會，提請討論。 
說 明： 

（一）為促進本院與越南各大學之學術交流及進行海外招生，本院擬

於113年12月12日至16日組團至越南河內市學術參訪及參加

IWALS2024研討會，初步規劃行程如附件8(80-85頁)。  
（二）建議各系所推薦1位教師參加。 

決 議：本院隨時更新規劃進度與訊息，並請各系所協助推薦。 
 

提案四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學院 
案  由 ： 本 院 擬 與 馬 來 西 亞 UCMI(University College of MAIWP 

International/聯邦直轄區伊斯蘭教理事會國際大學學院)簽署學術

合作備忘錄，提請討論。 
說 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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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為促進本院與馬來西亞UCMI之學術交流及招生，本院擬該校

簽署學術合作備忘錄。  
（二）本備忘錄草案已與該校共同擬訂完成如附件9(86-87頁) 。 

決 議：修訂部分條文內容後通過，另提院務會議備查。 
 

提案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學院 
案 由：有關 113學年本院相關會議開會時間(開會地點另行於會前通知)，

提請討論。 
說 明：113 學年度院務會議、院課程委員會議、系所主管會議(含院評鑑

委員、EMI 推動小組)依時間順序安排如下表。 
決 議：更動部分時間，會後另再通知各系所主管。 

 

113學年度第1次系所主管會議 113年8月28日星期三12:30 

113學年度第1次院務會議 113年9月4日星期三12:30 

113學年度第1次課程委員會議 
(併第2次系所主管會議) 

113年10月16日星期三12:30 

113學年度第3次系所主管會議 113年11月20日星期三12:30 

113學年度第4次系所主管會議 113年12月18日星期三12:00 

113學年度第2次院務會議 113年12月18日星期三13:00 

113學年度第3次院務會議 
(併擴大院務檢討餐會) 

114年3月12日星期三12:30 

113學年度第2次院課程委員會議 
(併系所主管會議) 

114年3月26日星期三12:30 

113學年度第4次院務會議 114年5月21日星期三12:30 

 
八、臨時動議(無) 

九、散會(14:00) 


